项 目 需 求 书

一、项目概况
根据中心场馆修缮改造工作安排，提供二楼E馆“海洋”、“航空航天”展馆从展馆灯光方案到实施阶段的全过程咨询服务。欢迎符合条件和资质的公司提交服务方案和报价。
二、服务范围

提供E馆室内灯光设计咨询服务(设计面积约 4240 平方米)，包括展馆基础照明、展陈照明、氛围照明的设计指导、现场协调及施工监督、灯光调试及验收。
三、项目具体要求
设计工作流程应包括方案设计、设备评估、施工协调、调试验收等阶段。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进展阶段进行以下工作，并提供相应阶段设计成果：
1、第一阶段：

-灯光设计建议
-方案意象与效果示意

-空间布光关系立面图

-各区域照度计算文件

-照明效果模拟

2、第二阶段：

-照明设备布置图

-照明设备初步选用具体说明文件

-可计算负重和电力消耗量的资料

-照明设备技术规范、灯具表

-控制回路图、控制回路负载表

-照明控制回路要求及设备推荐

-照明设备预算概估

-设备采购供应商推荐联系资料

此阶段成果确认后，提交5套A3的最终成果文件及相应电子文件1套。

3、第三阶段：

-照明设备采购技术要求与配备标准

-照明设备审核评估报告

4、第四阶段：

-参与各阶段项目协调会

-协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

-参与业主例行性的项目检查

-提供现场踏勘报告

5、第五阶段：

-调试照明设备光度角与照明场景设计与设定

-配合业主完成项目验收工作
三、服务工期及工作要求
1、项目负责人、专业灯光设计师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少于7人，其中项目负责人具有国家注册一级照明设计师资格，专业灯光设计人员不少于5人。
2、本项目完成时间预计210日历天。

   3、供应商报价前必须组织现场踏勘。
4、灯光施工期间需到现场驻场协调及监督。
四、资质要求

1、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，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副本复印件。

2、供应商2020年1月1日至今承接过大型灯光咨询服务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。（需提供中标书或委托书、合同等证明复印件）
